附件1

2024年度珠海市新型研发机构资质认定

（专题一）申报指南
（一）定义
珠海市新型研发机构是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研发服务、成果转化，建设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独立法人机构。
（二）受理对象
珠海市内注册登记且运营满1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设立事业单位或企业。
（三）申报条件

1.珠海市内注册登记且运营满1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设立事业单位或企业。
2.具有明确功能定位，结合我市重点产业发展需要，主要从事前沿技术研究、产业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技术服务、创办科技企业等工作。
3.拥有开展研发试验、分析检测的仪器设备和必须的条件设施与科研场地，其中自有科研仪器设备及工具软件原价总值不低于300万元，固定科研场地面积不低于500平方米。
4.具有研发能力较强的人才队伍，常驻研发人员数不低于15人，常驻研发人员数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40%；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应为机构全职人员或常驻人员。
5.具有一定资产规模和稳定的资金来源，保障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与发展，上一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支出不低于300万元，且占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20%；上一个会计年度成果转化收入占同期经营性收入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0%。
6.具有创新、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建立知识产权管理、资金管理、薪酬激励、内控监督、成果转化等制度。

7.主要从事生产制造、教育教学、园区及孵化器等活动的单位原则上不予受理。
（四）申报材料要求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人身份证明文件。
2.固定科研场地面积证明（产权证明、租赁协议等）。科研仪器设备及工具软件清单、发票或审计报告，原值（含税）不低于300万元。
3.常驻研发人员（每年在申报单位工作不少于183天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研发人员）、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在职证明材料（劳动合同、近3个月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全体职工名单信息表（含姓名、部门、职务、职称、学历、入职年份等信息）。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申报单位2023年财务审计报告。
5.2023年研发经费投入证明材料，提供申报单位年审计报告（需披露研发经费数据）、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研发经费加计扣除审计报告、高企认定研发经费审计报告任意一项即可。
6.成果转化收入证明材料：需提供成果转化收入清单及佐证材料。其中成果转化收入是指机构依托自有产权的科技成果以投资转化、成果转让、成果许可、共同转化、作价入股等方式获得的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以及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所取得的收入，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
7.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及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意义的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软件著作权、经国家或省审（鉴）定的动植物新品种等）。
8.研发活动材料：科技项目立项证明、企业自立研发项目证明材料等（项目名称、项目组成员、项目立项报告、中期检查报告、结题验收报告等）。
9.获得各级部门认定的其他研发机构证明文件。
10.产学研合作证明材料：高校、科研院所及医疗机构申报单位需提供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完成的标志性成果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协议、专利证书、论文、产品销售收入证明等）。
11.已完成的科研和技术攻关项目的有关成果证明材料，各类获奖证书。
12.新型研发机构管理制度，包括知识产权管理、资金管理、薪酬激励、内控监督、成果转化等制度。
13.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
14.已阅知《市科技创新局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相关规定告知书》证明文件并签名。

注：纸质材料采用A4规格页面，双面打印。所有纸质材料需在规定位置签字盖章，保持一致，并加盖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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